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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1〕245 号

申请人：林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海建局信息公开函〔2021〕165

号《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以下简

称涉案答复），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向本府提起行政复议申

请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涉案答复，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XX 街 XX 号房承租人的信息我都有，我不要求公开个人隐

私信息。因为我表述不清，我实际想要公开 XX 街 XX 号房产证

明、产权证明、平面图（内部结构图）。我请求公开相关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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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。被申请人在受理时应该提醒本人没有平面图（内部结构

图）的信息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向我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，要

求公开 XX 街 XX 号房的一切信息，包括承租人、公房平面图

（内部结构图）等。因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XX 街 XX 号房承租人

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。我局于

2021 年 12 月 8 日向 XX 街 XX 号房承租人发出《海珠区住房和

建设局关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函》，征求第三方意见。

同时，我局向申请人发出《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》，告知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

能涉及第三方的个人隐私信息，故需征求第三方意见后进行答

复。2021 年 12 月 18 日，我局收到第三方书面回复，其不同意

公开，故我局对其相关信息不予公开。

另经核查直管房档案资料，无 XX 街 XX 号房平面图（内部

结构图）相关信息。是否存在平面图（内部结构图）需受理后

核查档案方可确定，故申请人称受理时未告知其无平面图（内

部结构图）相关信息不符合信息公开的实际情况。

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、（四）项规

定，对申请人进行答复。申请人在本次复议中要求公开产权档

案，但在信息公开申请中则未提出，建议申请人另行提出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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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档案的信息公开申请。

综上，我局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就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，在规定的时限内进

行答复。我局作出涉案答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“XX 街

XX 号公房的一切信息 承租人、公房平面图（内部结构图）”

（以下简称涉案信息）。12 月 8 日，因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

涉及第三人个人隐私，被申请人向 XX 街 XX 号直管房的承租人

发出《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

函》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：被申请人已就申请人申请

公开的信息征求第三方意见，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

在答复期限内。12 月 18 日，XX 街 XX 号房的承租人回复被申请

人：因涉案信息涉及其个人隐私，其不同意公开。

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答复，主要记载：

1.申请人申请公开“XX 街 XX 号公房承租人”信息涉及第三方

个人隐私，经征求第三方意见，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

由，故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；2.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XX 街 XX

号公房平面图（内部结构图）”信息，被申请人在履行行政管

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或获取该信息。被申请人于同日向申请人

邮寄涉案答复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档案资料截图显示：XX 街 XX 号相

关档案资料中并无“XX 街 XX 号平面图（内部结构图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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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资料、租赁合同、征求意见

函、告知书、回复意见、涉案答复、截图以及送达回执等证据

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

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

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

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

信息公开，被申请人依法具有答复的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条规定：

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

释明，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

出补正，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。……”本案

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“XX 街 XX 号公房的一切信息

承租人、公房平面图（内部结构图）”的信息。其中“XX 街 XX

号公房的一切信息”内容不明确，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时，应按照上述规定给予指导和释明，并告知

申请人补正事项。但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明确申请人的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事项，径作出涉案答复，属于程序不当、事实不清，

应予撤销。

本府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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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（一）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海建局信息公开函〔2021〕165

号《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；

（二）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

内重新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


